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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71/2021_2022__E5_8A_A0_

E5_A4_A7_E9_97_B2_E7_c51_271103.htm 国土资源部近日下发

《关于加大闲置土地处置力度的通知》，要求加大闲置土地

，特别是房地产开发领域土地闲置处置力度。 值得注意的是

，国土资源部要求合理确定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的宗地规模

，以缩短开发周期。业内人士分析，此举可能给各地类似“

地王”的整体出让划上句号。 通知指出，近年来，各地积极

贯彻落实国家加强土地调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了明显

成效。但是，在一些地方、部分行业特别是房地产开发领域

土地闲置问题突出，处置不力，直接影响了土地调控的效果

。为此，国土资源部要求各地严格执行闲置土地处置有关规

定，加大处置力度。 通知要求，各地要严格按照《土地管理

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闲置土地处置办法》和《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

住房价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6〕37号)有关闲置土地处

置的规定，加快处置利用闲置土地。土地闲置费原则上按出

让或划拨土地价款的百分之二十征收；依法可以无偿收回的

，坚决无偿收回。对于违法审批而造成土地闲置的，要

在2007年年底前完成清退。能够恢复耕种的要恢复耕种，不

能恢复耕种的纳入政府土地储备，优先安排开发利用。 同时

，通知要求，实行建设用地使用权“净地”出让，出让前应

处理好土地的产权、补偿安置等经济法律关系，完成必要的

通水、通电、通路、土地平整等前期开发，防止土地闲置浪

费。并且，通知要求，未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缴



清全部土地价款的，不得发放土地使用证书，也不得按土地

价款缴纳比例分期发放土地使用证书。 值得关注的是，该通

知还要求，“合理确定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的宗地规模，缩

短开发周期。”对此，业内人士表示，此举可能给各地类似

“地王”的大地块整体出让划上句号。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